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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政发〔2018〕2号

关于下达相城区 2018 年重点项目建设
责任目标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开发区、高新区（筹）、高铁

新城、度假区管委会，区政府各办、局，各直属事业单位（公司），

各垂直管理部门：

经区政府研究，相城区 2018 年申报列入市级重点项目 13个，

计划总投资 715.1 亿元，2018 年计划完成投资 127.2 亿元；区级

重点项目 32 个，计划总投资 139.8 亿元，2018 年计划完成投资

42.3 亿元。现将 2018 年重点项目建设责任目标分解下达给你们，

并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各地各部门要齐心协力，关心重点项目建设，切实转变工作

作风，加快形成心系工程、深入项目一线、主动对接和服务项目

建设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增强工作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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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将重点项目建设的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制定分阶段的

责任目标，定期督促检查进展情况。要抽调精兵强将，组建项目

服务团队或协调小组，及时协调解决实施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通过加强目标考核，确保圆满完成全年重点项目建设目标任务。

附件： 1. 相城区2018 年申报列入市级重点项目任务分解表

2. 相城区2018 年区级重点项目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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